
農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
併行示範場址執行程序說明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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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範場址各方權責

監督改善作業

審核
廠商

委託設置營運

給付種電租金

辦理改善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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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行審查作業原則

提
出
改
善
計
畫

通
過
改
善
計
畫

改善工法
(環保局審查)

執行改善
完成後申請解除列管

申請農業用地
作農業設施
容許使用

設置綠能
設施

污染改善期間
申請種電

完成污染改善
開始種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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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設置流程

民眾有意願

政府
公佈場址

自行尋找廠商規劃

廠商洽詢地主

向農委會申請容許使用
向台電申請併聯
向能源局申請備案

廠商系統
安裝

向能源局申
請設備登記

開始售電

向環保局提
出改善計畫

污染改善
期間

民眾同意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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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範場址辦理規劃（預估）

6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7月

・取得地主同意

・提出控制計畫・控制計畫審查

與核定

・申請容許與種電 ・併聯發電

・污染改善

驗證

・完成污染

改善

・向環保局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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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污染改善工法

耕犁法
(低污染)

排客土法
(高污染)

 將受污染土壤與未受
污染土壤均勻混合，
稀釋污染濃度

 整治經費相較排客土
法低

 高污染土壤清運至處
理機構，回填未受污
染土壤

 需提送污染土壤離場
處置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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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改善業者資訊

https://sgw.epa.gov.tw/publ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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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
 種電後周邊如有待進行污染改善之農
地，其施工動線以及後續的耕種水源
與農機進出，敬請開發單位配合

 須提出經營計畫，以設置隔離綠帶與
種植非食用作物為主




